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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

民事判决书

（2024）豫 01 民终 17889 号

上诉人（原审被告）：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，住所地：

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开元大道 1 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甄树钢，董事兼经理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雷艳红，河南君信合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李文鹏，河南君信合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上诉人（原审原告）：河南齐辉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，

住所地：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郑州市管城区文德东路、童心

路南鼎瑞街 6 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韩明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谷焕贞，河南法学汇信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王战胜，河南法学汇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

师。

原审被告：瑞达顺诚工程科技（河南）有限公司洛龙分公司，

经营场所：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钱江路 66 号开元壹号尚境苑 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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幢 2-2503。

负责人：丁根林。

原审被告：瑞达顺诚工程科技（河南）有限公司，住所地：

河南省安阳市安阳县崔家桥镇永康大道 83 号（镇政府院内）。

法定代表人：李保香，总经理。

原审被告：刘树平，男，1975 年 7 月 23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

江苏省姜堰市梁徐镇桥林村七组 40 号。

原审被告：丁根林，男，1977 年 12 月 24 日出生，汉族，

住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二巷 10 号。

以上四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张斌，江苏海之阳律

师事务所律师。

原审被告：范兴云，男，1976 年 2 月 7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

江苏省泰兴市宣堡镇张河村范徐二组 3 号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赵中华，河南三允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李晏，河南三允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上诉人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浩德鑫公司）因

与被上诉人河南齐辉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齐辉公

司）、原审被告瑞达顺诚工程科技（河南）有限公司洛龙分公司

（以下简称洛龙分公司）、瑞达顺诚工程科技（河南）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瑞达顺诚公司）、刘树平、丁根林、范兴云买卖合同

纠纷一案，不服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（2024）豫

0104 民初 8994 号民事判决，向本院提起上诉。本院于 2024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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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月 29 日立案后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四十

一条第二款之规定，于 2024 年 11 月 7 日依法采用审判员独任审

理方式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。上诉人浩德鑫公司委托诉讼

代理人雷艳红，被上诉人齐辉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谷焕贞、王战

胜，原审被告洛龙分公司、瑞达顺诚公司、刘树平、丁根林的共

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斌，原审被告范兴云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晏

到庭参加诉讼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浩德鑫公司上诉请求：一、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中浩德鑫公

司对瑞达顺诚公司所负上述第一项、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

任的判项，并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。二、判令本案全部诉讼费、

保全费、鉴定费等由齐辉公司负担。事实与理由：一、一审判决

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，判决错误。本案双方争议焦点为：署名为

浩德鑫公司的担保函和其股东会决议是否为浩德鑫公司及浩德

鑫公司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。一审判决中未将该事实查明。（一）

一审仅依据丁根林与浩德鑫公司招采人员岳鹏的微信聊天记录

就认定该担保函成立有失偏颇。（二）案涉担保函和股东会决议

上仅有盖章，未有浩德鑫公司人员签名。一审应查明盖章行为人

但未查明。（三）一审未准许担保函公章系假章的司法鉴定，定

案的关键证据无法确认真伪。二、一审适用简易程序不当，导致

判决错误。本案中，关于担保函真伪问题，双方陈述存在巨大差

异，存在需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形，双方对浩德鑫公司是否应

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亦存在巨大分歧。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此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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错误。

齐辉公司辩称，一、一审判决浩德鑫公司对瑞达顺诚公司的

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有事实及法律依据，应予维持。（一）浩

德鑫公司作为案涉项目发包方，为保证案涉项目按时完工，向齐

辉公司出具担保函符合正常情况，且担保函后附股东会决议，该

担保函应视为浩德鑫公司真实意思表示。（二）私刻印章可能涉

及刑事犯罪，沟通案涉项目担保事宜的对接人岳鹏至今仍系浩德

鑫公司员工，浩德鑫公司早已知晓案涉《万达项目钢筋材料担保

函》后并未在合理期限内向相关部门报案，视为其认可员工的职

务行为。（三）浩德鑫公司的股东洛阳中浩德电商云仓产业园有

限公司、张继卫对案涉担保函出具的股东会决议并未提出异议，

齐辉公司在获取浩德鑫公司担保函的同时也获取了公司的股东

会决议，已尽到合理审慎义务。二、诉讼费、保全费等所有费用

不应由齐辉公司承担。引起本案的纠纷在于瑞达顺诚公司违反双

方签订的《钢材买卖合同》拒不支付货款及违约金，齐辉公司多

次催要无果后诉至法院。因此，本案诉讼费用应由浩德鑫公司承

担。

洛龙分公司、瑞达顺诚公司、刘树平、丁根林、范兴云述称，

一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。（一）关于丁根林

与浩德鑫公司招采人员岳鹏的聊天记录真实的反映浩德鑫公司

就是否需要出具担保函的事宜是知晓的，而且从聊天记录中能够

推断出《万达项目钢筋材料采购担保函》确实是浩德鑫公司出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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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至于浩德鑫公司认为担保函和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加盖的印章

均系伪造，瑞达顺诚公司作为总承包方，丁根林作为具体的施工

负责人，此前均未听说过印章系伪造，浩德鑫公司作为建设方至

今仍欠总承包方瑞达顺诚公司巨额工程款，瑞达顺诚公司目前已

向浩德鑫公司发出告知函要求支付工程款，否则停工，但浩德鑫

公司仍未支付。（二）一审法院未准许浩德鑫公司的公章真假鉴

定，瑞达顺诚公司、洛龙分公司、刘树平、丁根林、范兴云均认

可，浩德鑫公司并未就印章问题在合理期限内向公安机关报案，

且关于股东会决议的印章，浩德鑫公司的股东也未提出异议，同

时在此前杰成科技有限公司就案涉项目向齐辉公司采购钢材时，

齐辉公司同样要求浩德鑫公司出具担保函事宜，所以浩德鑫公司

提供的证据不足，提起司法鉴定的理由不充分。二、本案一审适

用简易程序正当。一审通过几次开庭审理，事实已很清楚，虽然

浩德鑫公司抗辩印章存在造假，但其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推翻，

一审适用简易程序正当，瑞达顺诚公司、洛龙分公司、刘树平、

丁根林、范兴云无异议。

齐辉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：一、判令洛龙分公司及瑞达

顺诚公司支付齐辉公司钢材货款 32914097.12 元及逾期付款违

约金 462554.47 元（违约金暂计算至 2024 年 4 月 30 日，后期逾

期付款违约金以未付钢材款 32914097.12 元为基数，按照月利率

2%的标准自 2024 年 5 月 1 日计算至付清所有欠款之日止）；二、

判令浩德鑫公司、刘树平、丁根林、范兴云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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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连带清偿责任；三、本案诉讼费用、保全费、律师费及保险等

一切实现债权的费用由被告负担。

一审法院认定事实：2023 年 9 月 10 日，齐辉公司（供方、

乙方）与洛龙分公司（需方、甲方）签订《钢材购销合同书》一

份（合同编号：HNQH-RDSC-01），主要约定，1.甲方因洛阳市洛

龙区开元壹号 61B 地块万达广场工程项目向乙方采购钢材；2.

甲方指定材料品牌为安钢、济钢、晋钢、亚新、敬业等，基准单

价按货到工地当日《我的钢铁网》公布的“郑州市建筑钢材行情

价格”对应的同品名、规格、产地的钢材价格（有备注价格的按

备注价格）为基础每吨另加 790 元。该单价包含材料费、运输费、

装车费、材料发票涉及的 13%增值税等费用，卸车费由甲方承担，

12 米长钢筋每吨在垫资基准单价的基础上另加 20 元。钢材单价

为含税价，发票不作为已付款凭证，发票的开具时间不影响合同

内双方关于延期付款利息、违约金约定的计算；3.质量按国家标

准执行；4.乙方分批次向甲方供货，每次供货前甲方应提前 7

个工作日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，乙方根据甲方通知要求供货，乙

方负责运输并承担运费，甲方负责卸货并承担卸货费；5.甲方在

收到乙方钢材后三个工作日内按国家规定的方法及本合同约定

的质量标准进行检验，经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；6.乙方自首车垫

资钢材到工地之日起，每 180 天为一个结算账期，每月 30 日双

方对账，对账单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之一。每批钢材到场日即为

垫资起算点，每批以 180 天为账期结算支付周期，每一结算周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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届满后甲方应在三日内支付此周期货款的 100%，其结算价按本

合同约定的基准单价执行（如甲方提前支付货款，乙方同意每天

每吨 4 元的价格递减），如甲方未在每一个结算周期届满后三日

内一次结清货款，经乙方同意，甲方可延期付款，则甲方应从该

结算周期届满之次日起，以本批结算所欠钢材款为基数，按月利

率 2%向乙方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至实际付清之日止，但逾期最

长不超过每一结算周期届满后 30 天；7.如甲方不能在约定的最

长逾期届满支付乙方欠款或不能在乙方为甲方垫资钢材达到上

限数量后按约定付清乙方全部欠款，自逾期之次日起，甲方向乙

方支付违约金，违约金计算标准以全部欠款金额为基数，按月利

率 2%计算违约金，至付清所有欠款之日止，如甲方未按合同约

定付款，引起诉讼，则还应承担乙方为此支付的诉讼费、律师费、

保全及保险等实现债权的相关费用。2023 年 9 月 25 日，齐辉公

司（乙方）与洛龙分公司（甲方）签订《钢材购销合同书补充协

议（一）》一份，约定：1.乙方垫资量 5000 吨以内的部分按照原

合同约定的基准单价结算，超出 5000 吨的额外增量在原合同约

定的基准单价基础上每吨额外增加 100 元加价款；2.加价款的支

付方式：超量的每批钢材在配送之前由甲方将该批钢材的加价款

支付至乙方指定账户。

2023 年 9 月 10 日，丁根林、范兴云分别向齐辉公司出具《担

保承诺书》，均载明：“兹有贵公司与瑞达顺诚工程科技（河南）

有限公司洛龙分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10 日所签的《钢材购销合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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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》，我本人自愿为瑞达顺诚工程科技（河南）有限公司洛龙分

公司在该合同项下的付款及违约责任提供连带责任担保，担保期

限自合同约定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。”同日，浩德

鑫公司向齐辉公司出具《万达项目钢筋材料采购担保函》，载明：

兹有贵公司与瑞达顺诚工程科技（河南）有限公司洛龙分公司所

签编号为 HNQH-RDSC-01《钢材购销合同书》，我公司洛阳浩德鑫

置地有限公司愿为瑞达顺诚工程科技（河南）有限公司洛龙分公

司在该《钢材购销合同书》项下的付款及违约责任承担连带保证

责任，担保期限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 600 天；并向齐辉公

司提供浩德鑫公司的《股东会决议》，该决议载明：关于河南齐

辉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瑞达顺诚工程科技（河南）有限公司

洛龙分公司于 2023 年 9月 10日就洛阳市洛龙区开元壹号 61#地

块万达广场项目钢材采购所签订《钢材购销合同书》，股东洛阳

中浩德电商云仓产业园有限公司、张继卫一致同意洛阳浩德鑫置

地有限公司为瑞达顺诚工程科技（河南）有限公司洛龙分公司合

同项下的付款及违约责任提供连带责任担保，担保期限自主合同

履行期限届满之次日起 600 天，本决议经到会股东盖章后生效。

浩德鑫公司股东洛阳中浩德电商云仓产业园有限公司、张继卫在

该股东会决议上盖章。2023 年 11 月 3 日，刘树平向齐辉公司出

具《担保承诺书》，载明：“兹有贵公司与瑞达顺诚工程科技（河

南）有限公司洛龙分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10 日所签的《钢材购销

合同书》，我本人自愿为瑞达顺诚工程科技（河南）有限公司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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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分公司在该合同项下的付款及违约责任提供连带责任担保，担

保期限自合同约定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。”

2023 年 9 月 28 日，杰成科技有限公司（甲方）、齐辉公司

（乙方）、洛龙分公司（丙方）签订《项目合同变更协议书》一

份，主要约定：1.鉴于甲、乙双方于 2023 年 6 月 18 日签订了《钢

材购销合同书》（合同编号：HNQH-JCKJ-01），乙方已履行了合同

义务向指定地点运送钢材 4978.686 吨，现因甲方与项目建设方

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的施工合同解除，由丙方与项目建设方

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签订施工合同继续施工。甲、乙、丙三

方经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；2.甲方将《钢材购销合同书》中关

于甲方享有的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丙方，丙方同意受让。乙方与

丙方按照原《钢材购销合同》重新签订合同，甲、乙、丙三方均

无异议；3.经甲、乙双方对账，截止 2023 年 9 月 25 日，乙方共

计向甲方供应钢材 4978.686 吨，货款金额 23159093.09 元，甲

方尚未支付乙方任何款项。丙方对上述乙方的送货数量及金额予

以认可，并自愿承诺承担付款责任；4.特别约定：关于上述款项

的付款时间及逾期付款违约责任，乙、丙二方一致同意按照《钢

材购销合同书》第 6.2 条的约定“每批钢材到场日即为垫资起算

点，每批以 180 天为账期结算支付周期，每一结算周期届满后丙

方应在三日内支付此周期货款的 100%，其结算价按本合同第一

条第 2 款约定的基准单价执行，如丙方未在每一个结算周期届满

后三日内一次结清货款，经乙方同意，丙方可以延期付款，则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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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应从结算周期届满之次日起以本批结算所欠钢材款项为基数，

按月利率 2%向乙方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至实际付清之日止…”

执行；5.本协议签订后，由丙方指定的对账人姚金林及乙方指定

的对账人张振丰每月月底前对本协议涉及的货款金额和违约金

进行对账，并签署对账单，对账单作为最终结算的依据之一；6.

本协议签订之日起，丙方支付乙方款项优先扣除本合同项下涉及

的货款及违约金，每次付款违约金和货款一起支付，如果付款没

有明确约定的，按照先违约金后货款的方式计算。

齐辉公司自2023年6月20日开始向案涉项目工地供应钢材，

洛龙分公司支付部分钢材款及违约金，齐辉公司和洛龙分公司共

签署 10 份钢材本息对账单，2024 年 7 月 5 日最后一份对账单显

示：自 2023 年 6 月 20 日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，齐辉公司向洛龙

分公司洛阳市洛龙区开元壹号 61B 地块万达广场项目供应钢材

数量 7894.573 吨，洛龙分公司应支付钢材货款 37110198.28 元，

洛龙分公司已支付钢材货款 4196101.16 元，逾期付款违约金

768113.18 元。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洛龙分公司尚欠齐辉公司

钢材货款 32914097.12 元及延期付款违约金 1595307.30 元。齐

辉公司催要剩余钢材货款及违约金未果，引起争讼。

另查明：1.诉讼过程中，浩德鑫公司以案涉《万达项目钢筋

材料采购担保函》上加盖的其印章系伪造为由，申请对《万达项

目钢筋材料采购担保函》上加盖的“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”

印章的真伪进行司法鉴定；2.2023 年 7 月 7 日，浩德鑫公司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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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人员岳鹏通过微信向丁根林发送“20230706（最终版）《万达

项目钢...诺函》”并称：“丁总，贵司 7 月 4 日向项目发函要求

对钢材采购出具担保，我们公司初步研究决定，出具付款承诺函。

贵司和钢材供应商沟通确认一下。”2023 年 7 月 8 日，丁根林回

复岳鹏：“岳总：昨天的‘承诺函’我已经发给钢材供应商了，

他们反馈‘不行’，他们认为其一太复杂，其二这个承诺函对于

他们来说没有意义！其实，对方仅仅是需要一个付款的保障，并

不是为了责任和诉讼，我们都是为了解决项目的问题，为了加快

把项目推上去，还请您给公司领导沟通一下，在钢材担保函盖章，

我司保证不管节点收到贵方多少工程款，都会第一时间解决钢材

供应商的材料款。杰成科技丁根林”并将落款时间为 2023 年 6

月 18 日、落款担保人为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的《万达项目

钢筋材料采购担保函》发送岳鹏。岳鹏回复：收到，我给公司领

导汇报一下。2023 年 7 月 11 日，丁根林通过微信向岳鹏发送落

款时间为 2023 年 6 月 26 日、落款担保人为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

公司的《万达项目钢筋材料采购担保函》，岳鹏回复：按这个走

吗？丁根林回复：是的；3.齐辉公司为本案向该院提出诉前财产

保全申请，垫付保全费 5000 元，并向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

司河南分公司交纳财产保险服务费 26701.32 元。

一审法院认为，齐辉公司与洛龙分公司签订的《钢材购销合

同书》及补充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，且不违反法律、

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，合法有效，受法律保护，双方当事人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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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。合同签订后，齐辉公司

依约向洛龙分公司供应钢材，洛龙分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向

齐辉公司支付货款，其未按时足额支付货款的行为已构成违约，

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。齐辉公司经与洛龙分公司对账结算，

确认截止 2024 年 6 月 30 日洛龙分公司尚欠齐辉公司货款

32914097.12 元，瑞达顺诚公司、刘树平、丁根林、范兴云对欠

付齐辉公司的货款数额亦无异议，故洛龙分公司应当向齐辉公司

支付钢材款 32914097.12 元。关于违约金，除浩德鑫公司外其他

被告均认为齐辉公司主张的违约金标准过高应予调整。齐辉公司

和洛龙分公司经对账清算，对 2024 年 6 月 30 日前已支付违约金

和欠付违约金数额进行了确认，该院予以认定。综合考虑案涉合

同齐辉公司供应钢材的数量及合同的履行情况、洛龙分公司的过

错程度、齐辉公司方经营钢材的资金成本等因素，该院酌定自

2024 年 7 月 1 日至实际清偿之日，洛龙分公司以 32914097.12

元为基数，按照同期 LPR 的 4 倍向齐辉公司支付违约金，齐辉公

司请求超出部分，该院不予支持。齐辉公司要求被告支付律师费，

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，本院不予支持。齐辉公司要求被告承

担财产保全保险费，符合案涉合同约定，该院予以支持。洛龙分

公司是瑞达顺诚公司的分公司，不具有法人资格，其民事责任应

当由瑞达顺诚公司承担。

洛龙分公司、瑞达顺诚公司、刘树平、丁根林、范兴云辩称，

齐辉公司主张违约金过高应予调整，理由正当，该院予以采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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浩德鑫公司辩称，署名为其公司的担保函和其公司股东会决议非

由其出具、提供及交付齐辉公司，且加盖的印章均系伪造，其不

应承担担保责任，并申请对其印章的真伪进行司法鉴定。首先，

浩德鑫公司仅主张《万达项目钢筋材料采购担保函》上其印章系

私刻，但未提供相应基本的证据材料；其次，私刻印章可能涉及

刑事犯罪，浩德鑫公司知晓案涉《万达项目钢筋材料采购担保函》

后并未在合理的期限内向相关部门报案；第三，作为浩德鑫公司

股东的洛阳中浩德电商云仓产业园有限公司、张继卫对案涉股东

会决议未提出异议；第四，齐辉公司作为商事主体，为浩德鑫公

司向其提供担保，在获取浩德鑫公司担保函的同时也获取了浩德

鑫公司的股东会决议，已经尽到了合理的审慎义务，且齐辉公司

为案涉项目在向杰成科技有限公司供应钢材时也要求杰成科技

有限公司与浩德鑫公司协商担保函事宜。故浩德鑫公司提供的证

据材料不能说明《万达项目钢筋材料采购担保函》上其印章是私

刻，其申请对其印章真伪进行司法鉴定，理由不当，经专业法官

会议研究，对其鉴定申请不予准许，其辩称不应承担担保责任，

理由不足，该院不予采纳。

综上，一审判决，一、瑞达顺诚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

日内支付齐辉公司货款 32914097.12 元及截止 2024 年 6 月 30

日的逾期付款违约金 1595307.30 元，并以 32914097.12 元为基

数，自 2024 年 7 月 1 日至实际清偿之日，按照同期 LPR4 倍的标

准向齐辉公司支付违约金；二、瑞达顺诚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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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十日内支付齐辉公司财产保险服务费 26701.32 元；三、刘树

平、丁根林、范兴云、浩德鑫公司对瑞达顺诚公司所负上述第一

项、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；四、驳回齐辉公司的其他诉

讼请求。案件受理费 104342 元（已减半）、保全费 5000 元，由

瑞达顺诚公司、刘树平、丁根林、范兴云、浩德鑫公司负担。

本案二审期间，浩德鑫公司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。本院

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，对证据依法进行了审查。

本院二审另查明，浩德鑫公司提交的《行政案件立案告知书》

《鉴定文书》显示，刘冠霞于 2024 年 12 月 6 日报称的洛阳市洛

龙区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被伪造、变造、买卖公文、证件案

被洛阳市公安局洛龙分局关林派出所行政立案。受洛阳市公安局

洛龙分局关林派出所委托，洛阳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于 2025 年

1 月 6 日出具（洛）公（物）鉴（文检）字[2024]31 号鉴定书，

检验意见为：检材 1 日期为“2023.9.10”的《万达项目钢筋材

料采购担保函》上的“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”印文与样本

1-2 上的“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”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

形成。检材 2 日期为“2023 年 9 月 10 日”的《股东会决议》上

的“洛阳中浩德电商云仓产业园有限公司”印文与样本 3-4 上的

“洛阳中浩德电商云仓产业园有限公司”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

印形成。

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。

本院认为，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

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，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，但法

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在作出判决前，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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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，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

不利的后果。

关于浩德鑫公司是否承担责任问题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

典》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，行为人没有代理权、超越代理权或者

代理权终止后，仍然实施代理行为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

代理权的，代理行为有效。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，虽然经公安机

关鉴定，案涉《万达项目钢筋材料采购担保函》上的“洛阳浩德

鑫置地有限公司”印文和案涉《股东会决议》上的浩德鑫公司股

东“洛阳中浩德电商云仓产业园有限公司”印文与样本上“洛阳

浩德鑫置地有限公司”“洛阳中浩德电商云仓产业园有限公司”

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，但本院经审查认为，首先，在齐

辉公司与洛龙分公司签订案涉《钢材购销合同书》前，浩德鑫公

司述称 2023 年 7 月 6 日下午，丁根林带着齐辉公司人员、范兴

云至中浩德控股集团，由浩德鑫公司工作人员岳鹏在集团第一会

议室接待，内容是介绍万达项目整体情况、公司重视情况等；其

次，丁根林称案涉《万达项目钢筋材料采购担保函》《股东会决

议》系从浩德鑫公司人员陈海民处取得，后丁根林又交给齐辉公

司员工，齐辉公司亦认可案涉《万达项目钢筋材料采购担保函》

《股东会决议》从丁根林处取得，且该担保函、股东会决议上分

别加盖有浩德鑫公司印章和浩德鑫公司股东印章；再次，浩德鑫

公司系案涉项目发包人，案涉钢材亦供至案涉项目。综上，丁根

林向齐辉公司交付案涉《万达项目钢筋材料采购担保函》《股东

会决议》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，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浩德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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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承担。故一审法院判令浩德鑫公司对瑞达顺诚公司应承担的

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，并无不当。

关于一审适用简易程序是否违法问题。本院经审查认为，一

审中案涉当事人均未对一审程序问题提出异议，且现有证据不足

以证明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影响其诉讼权利，故一审程序并无不当。

综上所述，浩德鑫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，应予驳回；一

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，应予维持。依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，判决

如下：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二审案件受理费 214481 元，由上诉人洛阳浩德鑫置地有限

公司负担。

本判决为终审判决。

审 判 员 张 蕾

[院印]

二〇二五年一月二十二日

[核对位置]

书 记 员 郭钧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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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判后告知书

【本裁判依据的法律条文】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百七十二条 行为人没有代

理权、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，仍然实施代理行为，相对

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，代理行为有效。

【本判决生效时间】本判决向当事人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【必须履行生效判决】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文书，当事人必

须履行。义务履行人拒绝履行的，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

请强制执行。

【执行通知前置】本判决生效后，判后告知书即为执行通知，

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按照判决确定的方式和期限履行生

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不得有转移、隐匿、销毁财产及高消费

等妨害或逃避执行的行为。本案执行立案后，人民法院可以立即

采取强制执行措施。

【强制执行申请期间】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间为二年，从裁判

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。

【不履行生效文书的法律后果】被执行人未按生效裁判文书

指定的期间履行义务的，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

或支付迟延履行金。

被执行人未按照执行通知要求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的，人民

法院可以查封、扣押、冻结、划拨、拍卖、变卖其应当履行义务

部分的财产，可以采取拘传、罚款、拘留措施，可以将其纳入失

信名单、限制高消费、限制出境，可以向其所在单位、征信机构、

扫码查阅更多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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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相关机构通报其不履行义务的信息，还可以采取通过媒体公

布其不履行义务的信息等信用惩戒措施。对构成非法处置查封、

扣押、冻结财产罪，妨害公务罪，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罪的，依

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【自动履行生效裁判指引】法律文书生效后，一方当事人自

动履行的，可直接向对方当事人履行（收款人：河南齐辉跨境电

子商务有限公司，账号：1702029209200137052，开户行：中国

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自贸试验区支行），也可联系法官履

行（联系电话：0371-69520210）。对自动履行完毕、不需进入执

行程序的案件当事人，人民法院可出具自动履行证明。

【执行管辖法院】本案当事人若申请执行，应向河南省郑州

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或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同

级的被执行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
【申请再审的权利】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，认

为有错误的，可以申请再审。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

后六个月内提出。当事人申请再审的，不停止判决的执行。

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或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的，当

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抗诉。


